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３４

末

“

３

”

位数

０１６

、

５１６

、

１１０

末

“

４

”

位数

６８７６

、

１８７６

末

“

５

”

位数

０２７７２

、

５２７７２

、

１８０８４

末

“

６

”

位数

２８０６７１

、

５３０６７１

、

７８０６７１

、

０３０６７１

末

“

７

位数

１８４１９３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７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福建纳

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普丰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普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普丰封闭

场内基金简称 基金普丰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６９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普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等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１９１２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２７２

，

４８０

，

８７３．９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１７８

，

０１６

，

５３９．３８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８２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年度收益第

１

次分配

注：根据《普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方式，每年度至少分配一

次，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供分

配利润为

２７２

，

４８０

，

８７３．９０

元，本基金本次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收益

２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过基金合同规定的

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分红对象

截止权益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普丰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１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派发的收益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托管证券商

直接划往投资者资金帐户。

（

２

）基金普丰发起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应得收益，由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基金托管

行下发指令，由基金托管行复核后向各发起人办理发放手续。

（

３

）根据相关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仅限现金分红。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方式

投资人可通过登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查询本次收益分配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普惠证券投资

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收益第二次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普惠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普惠封闭

场内基金简称 基金普惠

基金主代码

１８４６８９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普惠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

等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３７３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３８９

，

３２１

，

２５１．５０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２４８

，

４５９

，

７４１．７８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１．１６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年度收益第

２

次分配

注：根据《普惠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方式，每年度至少分配一

次，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本基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可供分配

利润为

３８９

，

３２１

，

２５１．５０

元，本基金包括本次分配共分配

２０１０

年度收益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过基金合

同规定的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９０％

，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分红对象

截止权益登记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普惠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

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

注：（

１

）本次可流通部分基金份额派发的收益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托管证券商

直接划往投资者资金帐户。

（

２

）基金普惠发起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应得收益，由基金管理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基金托管行

下发指令，由基金托管行复核后向各发起人办理发放手续。

（

３

）根据相关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金的分红方式仅限现金分红。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方式

投资人可通过登陆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９９９

查询本次收益分配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因此提升或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相适应的基金产品进行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1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四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１８８ ３８８ ５８８ ７８８ ９８８ ６０３ １０３

末

“

５

”

位数

５６７１９ ６９２１９ ８１７１９ ９４２１９ ０６７１９ １９２１９ ３１７１９ ４４２１９

末

“

６

”

位数

５１６４２０ ７１６４２０ ９１６４２０ １１６４２０ ３１６４２０

末

“

７

”

位数

４８９４０１１ ５１７７８８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３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

了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

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3”位数 741��991��241��491

末“4�”位数 2378��4878��7378��9878

末“5”位数 44598��64598��84598��04598��24598��01682��51682

末“6”位数

109626��309626��509626��709626��909626��779062

029062��279062��529062

末“7”位数 4603790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2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徐州海伦哲

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根据《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

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

１１

末

“

３

”

位数

：

９５２ ４５２

末

“

４

”

位数

：

０１７１ ２１７１ ４１７１ ６１７１ ８１７１

２４４９ ７４４９

末

“

５

”

位数

：

８９６３２ ０２１３２ １４６３２ ２７１３２

３９６３２ ５２１３２ ７７１３２

末

“

６

”

位数

：

７３２２９４ ９３２２９４ １３２２９４ ３３２２９４

５３２２９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８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２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４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配售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２０％

，即

４２４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

发行量。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为了

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

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在全景网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刊登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

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

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舒泰神 （北京）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67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1]445 号文核准。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

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1年4月1日（T - 1日）下午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w w w .p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已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w w w .cninfo.

com .cn； 中证网，w w w .cs.com .cn； 中国证券网，w w w .cnstock.

com ； 证券时报网，w w w .secutim es.com ； 中国资本证券网，

w w w .ccstock.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

舒泰神

（

北京

）

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４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配售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２０％

，即不超过

９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

最终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

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在全景网网上路演中心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ｃ．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刊登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

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

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1-07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1

元，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6

元；税前每

10

股现金红利

1

元，税后每

10

股现金红利

0.6

元；每

10

股送红股

3

股。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7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4

月

8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2011

年

4

月

1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4

月

13

日

一、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2011

年

3

月

25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止

2011

年

4

月

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本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972,661,40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3

股并派发现金红

利

1

元（含税，红股和现金红利均按

10%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共

计分配利润

389,064,562.8

元，其中派发红股

291,798,422

股，现金红利

97,266,140.8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4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

1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0.06

元；

（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交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1

元；

（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

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0.06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提

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

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

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公司向相

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4

元。 该等证明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在前述时间内

送达公司。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

（

4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分红派息及送股的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7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4

月

8

日

3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2011

年

4

月

11

日

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4

月

13

日

四、发放对象

截止

2011

年

4

月

7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1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泰投资管理中心、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送红股的办法

送红股的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股东持股数，按照比例自动计入公司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七、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1,264,459,830

股摊薄计算的

2010

年年度每股收益为

0.32

元。

八、有关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企业中心

11

号楼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

010-68036688-526

、

588

传 真：

010-68012167

邮政编码：

100044

九、备查文件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1-01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1

年

3

月

27

日，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青岛特锐德

"

）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转让公司持有的广西中电新源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广西中电

"

）

43.56%

的股权。 双方共同确定买卖对价以经审计净资产为依据，定价原则为

"

净

资产

+

资产溢价

"

， 净资产基准日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广西中电总资产

7,

056.13

万元、净资产

3,520.60

万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2,432.65

万元、净利润

121.10

万元，具体以专项

审计结果为准。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将及

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进行披露。

本次股权转让将有利于整合公司资源，改善资本效率，集中优势发展核心业务，对公司的持续稳定

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青岛特锐德是一家注册于青岛市崂山区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注册资

本人民币：

13360

万元，注册号：

370212400000317

，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德翔。 该公司主营以户外箱式电力

设备为主、户内开关柜为辅的成套变配电产品。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青岛特锐德总资产

123,612.40

万元、净资产

107,967.66

万元，

2010

年度

营业收入

53,008.66

万元、净利润

11,295.07

万元。

本框架协议签署前，青岛特锐德及其主要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广西中电为

2005

年

1

月注册于广西南宁的有限责任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法人代表刘淑兰，注册资

本人民币

5500

万元。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广西中电股东为北京瑞通科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本公

司及自然人股东刘先生，三位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

45.33%

、

43.56%

和

11.11%

。

广西中电主要研发生产

H-GIS

高压组合电器，经营电气、电力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除国家专控

产品及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电源设备、电力电子产品、综合自动化系统、配网自动化系统、软件开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高压组合电器（高压开关），高压开关及其附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工程服务，进出口业务。

四、特别提示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仅包含出售股权标的、对价方式、先决条件、中止条款等内容，存在不能实际履

行的不确定性因素。

公司将会根据交易金额确定后续审批程序，并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9

日


